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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6年 4月 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告的议案》，对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6-010《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进展， 公司于 2016年 8月 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议案》 ，

对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补充调整。本次预计增加涉及到关

联方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关联董事刘正军先生、王峰女士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回避，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增加额度 2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议案还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股东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16 年预计交

易金额 

2016 年 1-8 月

发生额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 
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9000.00 注
 

7943.99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湖南永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湖南永清水务有限公司 100.00 0 

接受劳务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500.00 24.94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湖南永清环保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50.00 0 

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 

湖南永清环保营销有限 

公司 
2000.00 0 

湖南创御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 853.62 

关联租赁

情况 

办公场地及

设备出租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0.00 19.05 

湖南永清水务有限公司 25.00 21.67 

永清环保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25.00 

1

6.68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60.00 

 

38.42 

 

其他日常

关联交易 

（视正常日

常交易需要）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300.00 

 

48.91 

注：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4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告的议案》，2016 年预计与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商

品发生关联交易 9000 万元，其中预计其中 8000 万元为向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衡阳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 项目第一批、第二批设备，其他日常采购交易约 1000万元。2016

年 1-8 月与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发生关联交易总额 7943.99 万元，其中 7200.90

万元为向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 项目第一批、第

二批设备，其他日常关联交易 743.09 万元。 

（三）本次新增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 2016年 4月 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公

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告的议案》，预计公司与关联方湖南永清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9000万元，其中预计 2016年采购衡阳市

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厂设备采购交易 8000 万元，其他日常采购交易约 1000 万元。 

现根据公司业务进展，经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公司 2016 年度与关联

方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日常采购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将超过 1000 万

元，预计为人民币 3000 万元，较预计金额增加 2000 万元。 

（四）本次预计关联交易增加的原因 



本次预计 2016 年度与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其他日常采购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6 年大气污染治理业务快速增长，公

司向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非标加工件以及电气盘柜等大幅增加，同时

公司新增药剂生产线改造等采购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恩惠 

住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一路 6号 

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脱硫脱硝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综合配

电箱、围栏、护栏、配电箱、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的制造；生活垃圾处置设

备、电气设备的生产；果壳箱生产、加工；机电生产、加工；不锈钢制品加工；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机电产品销售。 

2015年 12月 31日，永清机械经审计的总资产 65677.66 万元、净资产

22509.76万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20865.73万元，净利润 1783.222万元。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关联方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同属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对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增加事宜未签署协议，其主要根据 

2014年 4月签署的《2014-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和 2015 年 4月签

署的《<2014-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确立的有关内容和原

则，并依据已经披露的临时报告涉及的关联交易事宜。  

（二）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采购商品和服务等关联交易，均按照

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三）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同类商品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或采购设备等，主要是基于关联方对公司



的经营理念、品牌诉求有更深入的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公司的设备和原材料采购

需求，性价比高，且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 与关联方交易

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易过

程中，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

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16 年度与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其他日

常采购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原预计超出 2000 万元。公司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能更好的满足公司的设备和原材料采购需求，其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生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行

了回避表决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永清环保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调整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时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全体

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永清环保上述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度调整后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实施该等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1日 
 




